
 

刊号（ISSN）申请协议 

刊号（ISSN），国际标准连续出版物编号，由8位数字组成。8位数字分为前后两段各4位，中

间用连接号相连，格式如下：ISSN XXXX-XXXX，前7位数字为顺序号，最后一位是校验位。ISSN具

有唯一性，终身制，只要备案的刊物名称不变，永久有效。 

华夏文学出版社提供刊号申请服务，挂靠本社出版、发行（可自行印刷、发行）。 

在双方互相信任的基础上，共同签订本协议并遵守以下条约： 

一、申请周期：20天—30天。（申请通过后即可在国际刊号组织查询刊物注册信息） 

二、费用总额及支付方式： 

（1）刊号费用依据申请方提供的刊物内容、类型、开本等因素决定，费用总额        元整

（￥       人民币）。包含审批、注册、备案、管理、快递等全部费用。 

（2）支付方式：合同签字后预付刊号费用总额30%定金。批复通过（即刊号下发）后，结清刊

号费用总额70%余款。刊号申请期间，如申请方单方面终止合同，定金不退。 

（3）申请方交付定金的时限以合同签订日为准，不得超过5个工作日。 

（4）申请方交付余款的时限以批复通过（即刊号下发）日为准，不得超过3个工作日。 

（5）申请方需将款项汇入本社内地编审部财务处：（中国银行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户名：          。 

三、申请方提交资料： 

1、主编人（单位法定代表人或主要负责人）身份证正反面照片； 

2、一份刊物小样（或一期电子版）； 

3、填写“《期刊出版申请表》”。 

四、刊号发放程序 

1、本社收到协议约定的刊号定金后，立即为申请方申请刊号。 

2、刊号下发后，本社提供的资料为：①刊号(ISSN)分配通知书；②准印通知书；③发行许可

通知书。 

3、本社收到刊号余款后，以快递形式将纸质版“刊号(ISSN)分配通知书”、“准印通知书”、

“发行许可通知书”邮寄到申请方指定地址，并通知申请方查收。所有文件均盖有本社公章及钢印。 

五、注意事项 

1、根据中国香港特区相关法律法规，出版物在香港政府有关部门登记备案后，确认为正式出

版物，享有合法权利，首次出版10日内，自主安排印制的个人、单位必须向我方邮寄样书20册备案。 

2、申请方使用挂靠本社所出版的刊物图书印制成品后，不论期刊、月刊、季刊都需按时提交

样书5册到本社，以便本社在官网数据库中更新信息，并向管理机构登记、备案以及办理其他相关

事宜。 

六、此协议最终解释权归华夏文学出版社所有，壹式贰份，双方各执壹份。 

 

申请方签字（盖章）： 

 

华夏文学出版社 
年   月   日 


